
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114學年度第 4次專班事務委員會議議紀錄 

時間：115年 5月 27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20分 

地點：國際交流學園地下一樓農學院會議室 

主席：沈榮壽院長                                        紀錄：曾碩文 

出席委員：許育嘉委員、張栢滄委員、李嶸泰委員(請假)、何尚哲委員、曾再富委

員、何一正委員(請假)、王柏青委員、蔡文錫委員、陳鵬文老師、曾碩

文執行長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在職專班課程開設彈性與開課門檻限制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在職專班 114年 11月 13日辦理 115年度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內

部自我評鑑）實地訪評委員建議事項及 114年 12月 19日 114學年度第 2次

專班事務委員會議提案「自我評鑑實地訪評訪評委員審查暨建議事項自我改

善情形結果」回覆辦理。 

二、本在職專班 115 年度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評鑑委員建議事項：項目

一、系所發展、經營及改善：實地訪評委員審查（含書面）暨建議事項，序

號 1：課程開設彈性與開課門檻限制部分課程因最低開課人數限制未能開

設，影響學生修課權益，建議調整最低開課人數門檻，或採合班及跨組開課

模式。 

三、本在職專班 115年度系所學位學程「自我評鑑實地訪評訪評委員審查暨建議

事項自我改善情形結果」如附件 p.1~ p.5(電子掃瞄檔)。 

四、本在職專班目前開課方式採合班及跨組開課模式，另規定選修課程每門課需

6 人(含)以上始能開課，惟特殊情況下，需經由院長與執行長審核通過後始

能開課，本專班訂定之最低開課人數 6人限制，依委員建議調整本在職專班

最低開課人數門檻，修正為 5人。 

決議：照案通過，最低開課人數修正為 5人。 

 

提案二 

案由：本在職專班師資分布與教學負擔不均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在職專班 114年 11月 13日辦理 115年度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內



部自我評鑑）實地訪評委員建議事項及 114年 12月 19日 114學年度第 2次

專班事務委員會議提案「自我評鑑實地訪評訪評委員審查暨建議事項自我改

善情形結果」回覆辦理。 

二、本在職專班 115 年度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評鑑委員建議事項：項目

二、教師與教學：實地訪評委員審查（含書面）暨建議事項，序號 2：師資

分布與教學負擔不均支援的學系共 18位教師指導 47名學生，指導人數差距

過大（0.5至 7人不等）。建議設定合理的指導學生上限，確保指導品質與教

師負荷平衡。另宜具體擬定教師支援碩專班開課與指導論文之獎勵措施，尤

其是對副教授與助理教授之獎勵和對升等之助益可給予更具體的鼓勵。 

三、本在職專班 115年度系所學位學程「自我評鑑實地訪評訪評委員審查暨建議

事項自我改善情形結果」如附件 p.1~ p.5(電子掃瞄檔)。 

決議：指導本在職專班研究生之指導教授，每學年以指導 4位研究生為原則。 

 

提案三 

案由：本在職專班研究生技術報告格式規定修訂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在職專班 114年 11月 27日辦理 115年度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內

部自我評鑑）實地訪評委員建議事項及 114年 12月 19日 114學年度第 2次

專班事務委員會議提案「自我評鑑實地訪評訪評委員審查暨建議事項自我改

善情形結果」回覆辦理。 

二、本在職專班 115 年度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評鑑委員建議事項：項目

三、學生與學習：實地訪評委員審查（含書面）暨建議事項，序號 4：以技

術報告畢業者尚無紀錄建議研擬以技術報告代替論文之學位授予辦法並提

供相關範本供學生參考。 

三、本在職專班 115年度系所學位學程「自我評鑑實地訪評訪評委員審查暨建議

事項自我改善情形結果」如附件 p.1~ p.5(電子掃瞄檔)。 

四、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技術報告格式規定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p.6~ p.8及全文如附件 p.9~ p.16。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本在職專班擬將「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學位考試

要點」修訂並更名為「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

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使本在職專班碩士研究生之修業相關事宜規範更臻完備，由原單純規範學

位考試，擴大修訂其修業相關事項，並變更要點名稱。 

二、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p.17~ p.25及全文如附件 p.26~ p.30。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五 

案由：建請本校教務處招生與出版組與圖書資訊處優化本校招生系統並彈性調整

資格文件缺漏之補件流程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現行系統於考生完成上傳後，缺乏『應繳項目檢核清單』或『自動化提醒

機制』，易造成考生漏傳導致資格不符，建請校方改善招生上傳系統。 

二、畢業證書屬『報考資格確認』之基本文件，與評分項目（如研究計畫、歷

年成績）不同。基於程序利益保護原則，應給予合理補件期限，補件期限

設定於報名截止後之特定日內，以不影響後續審查作業時程為準。 

三、在系統完成改善前，建請授權本在職專班通知補齊學力證明文件，以維護

考生應試權益與招生員額。 

決議：專簽建請本校教務處招生與出版組與圖書資訊處優化本校招生系統並彈性

調整資格文件缺漏之補件流程。 

參、 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 13時 50分 


